关于报送2025年度新型职业农民高级

职称评审材料的通知

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属开发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党群工作部（政工部）：
根据《山东省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审办法（试行）》《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报送2025年度新型职业农民正高级职称评审材料的通知》（鲁农人字〔2025〕24号）要求，为做好2025年度新型职业农民高级职称评审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审范围为在我市农业农村领域的种养大户以及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涉农企业等农业新型经营主体中从事专业技术的新型职业农民。公务员、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事业单位人员、离退休人员等不得参加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审。

二、申报条件

申报条件按照《山东省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价标准条件(试行)》(鲁农法字〔2023〕37号)执行（附件2）。

申报程序

(一)个人申报

符合申报条件的人员提出申请，登录“山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服务平台”(以下简称“管理服务平台”)进行网上填报。管理服务平台登录方式: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一服务大厅一系统快捷入口一山东省职称申报评审系统（https://117.73.253.239:9000/sdzc-web-ui/business/login/login.htm1）

申报人员应实事求是在“管理服务平台”填写申报材料，并按要求在系统内上传相关佐证材料。申报实行个人诚信承诺制，申报人员对本人申报行为负责，承诺申报内容及所提供的材料真实、准确。填报要求见附件3。

申报人员提供的证明材料如有涉密内容，一律不得通过网上提交。对违规填报、上传、流转国家秘密的，一经发现，按照国家、省保密相关规定处理。

(二)审核推荐

审核推荐按照《山东省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审办法(试行)》(鲁农法字[2023]38号)规定执行。申报人所在单位或常驻村(居、社区)共同对申报人申报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在单位和村(居、社区)公告栏进行公示，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经公示无异议的，按照属地原则，由单位或常驻村(居、社区)通过“管理服务平台”报至所在乡镇(街道)。乡镇(街道)应对申报材料进行严格审核，核实申报人员有无生产和质量安全事故、不良诚信记录、破坏生态环境等负面行为，并填写推荐意见，报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后，报市级农业农村部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其中正高级农民职称由市级农业农村部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后，报省农业农村厅，副高级农民职称由市级高评委进行评审。
对不符合申报条件和程序、超出评审范围或违反委托评审程序报送的申报材料，应及时退回，并请用人单位告知申报人。凡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1)不符合评审条件;(2)不符合填写规范;(3)不按规定时间、程序报送;(4)未经或未按规定进行公示;(5)有弄虚作假行为;(6)其它不符合职称政策规定的。

四、申报要求

(一)申报时间

系统数据由各呈报部门于9月19日前集中统一报送。

(二)材料报送

1.《2025年度新型职业农民高级职称推荐报告》，需加盖农业农村部门和人社部门公章。

2.《山东省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审表》一式8份，由呈报部门集中统一报送。申报人员通过系统下载打印(系统生成，A3双面打印，原件)，申报人员须在“诚信承诺书”栏签字。审核部门填写审核意见，签名、印章、日期等信息须完整齐全。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定工作是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重大举措，涉及面广，工作量大，各级各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工作合力，强化职称政策学习，在切实做好申报推荐新型职业农民高级职称工作的同时，扎实开展好本地新型职业农民中级、初级职称评审。

(二)严肃纪律。在推荐过程中，各级各部门要按照我省职称相关政策有关要求，担负起相关职责，把好申报入口关、材料审核关和程序上报关，确保申报材料真实准确、完整规范。经查实存在弄虚作假或其它违规行为的申报材料不得报送，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三)加强宣传。各级各部门要多渠道多形式，广泛宣传和解答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定政策，鼓励符合条件的优秀农村实用人才积极申报，进而充分调动新型职业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新型职业农民职称工作有效开展营造浓厚氛围。
联系电话：0635-8287186（市农业农村局人事科）

          0635-8288071（市人社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办公室）

附件：1.《山东省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审办法（试行）》

2.《山东省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价标准条件（试行）》
3.材料申报注意事项

聊城市农业农村局  聊城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

2025年9月1日

